事业单位岗位说明书
专业技术岗位
	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编写日期：2017年  8月   23日

	岗位名称
	药师
	工作部门
	医院

	岗位代码
	
	岗位类别
	专业技术
	岗位等级
	  级

	岗位
职责
任务
	1、在科主任的领导和上级药师的指导下，负责药剂科一定范围内的业务、教学、
科研工作。2、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，严防差错事故发生。3、在科主任领导和上级药师的指导下进行工作。4、编制本岗位目标计划，按照目标计划，保质、保量完成工作。5、参加药品调配、制剂、药检、临床药学等日常业务工作，负责药品的请领、保管、采购、报销、登记及统计工作。6、做好药品管理工作，负责药品的使用、管理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及时向上级报告。7、担当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任务，做好进修、实习人员的培训工作。

	岗位
工作
标准
	1、严格遵守本单位的章程和规章制度。2、熟悉单位业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、条例。3、尽职尽责，爱岗敬业，廉洁自律、奉公守法。4、有强烈的进取心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起带头作用。5、胜任本职工作，完成岗位说明书各项职责任务，无投诉。

	岗位
聘用
条件
	1、 具备《江西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（实行）》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。2、性别：不限。年龄：男60岁／女55岁以下。3、学历要求：中专或以上学历。专业要求：药学及相关专业。4、执业资格：获药师职称；5、工作经验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一年以上的实习药师经验；大专学历见习一年期满并具备两年以上的药剂专业技术工作经验；中专学历具有五年以上的药剂专业技术工作经验。6、具备医院规定的人事聘任的其他条件。



